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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

新加坡共和国政府海运协定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（以下称为缔约

双方），为了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，促进海运合作，提高海

运效益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 

  第 一 条  

  除文中另有规定者外，在本协定中：  

  １．“缔约任何一方船舶”指悬挂一方国旗，并在一方国

家注册的商船。  

  ２．“船员”指在缔约任何一方船舶上工作，并从事与船

舶操作或保养有关的职责和服务，并持有该方有关主管当局颁

发的本协定第八条所指的适当身份证件，并列入该船船员名单

的人员。  

  ３．“旅客”指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运载的，不是该船雇

佣或不担任该船上任何职务，并列入该船旅客名单的人员。  

  ４．“主管当局”指缔约任何一方指定的负责管理海上运

输及其有关事务的政府部门。  

  ５．“领土”指缔约一方的主权管辖下的地区以及邻近的

领水。  

  第 二 条  

  应允许缔约任何一方船舶在缔约双方领土上对外开放港口

之间航行，经营两国之间或两国中的任何一国与第三国之间的

货物或旅客运输（以下称“商定的运输”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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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三 条  

  缔约任何一方航运企业经营的为缔约双方可以接受的悬挂

第三国国旗的租船，也可以参加“商定的运输”。  

  第 四 条  

  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的船舶，在两国间的商定的运输方

面避免歧视性作法，并给予缔约另一方的船舶在每一方国家和

第三国之间的商定的运输方面不低于第三国船舶的优惠待遇。  

  第 五 条  

  缔约每一方在其对外开放的港口，应给予缔约另一方的船

舶以最惠国的待遇。这一规定也适用于由缔约另一方航运企业

经营的悬挂第三国国旗的船舶。  

  本条适用于海关手续、费收和港口费、港口的自由进入和

使用，以及为航运服务的所有设施，如车辆运输、库场使用、

集装箱运输站以及与船舶和货物有关的其他服务，特别是涉及

码头泊位、装卸设备和港口服务的安排。  

  第 六 条  

  本协定的各项规定不适用于国内运输。当缔约一方船舶从

另一方的一个港口行驶到另一个港口而上下国际旅客和装卸国

外进出口货物，不得认为是国内运输。  

  第 七 条  

  缔约双方应根据缔约每一方船旗主管当局正式颁发的注册

证书，共同承认其船籍。  

  缔约双方应共同承认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正式颁发的船舶

吨位证书及其他船舶文件或缔约一方认可而缔约另一方不反对

的其他文件，而不再对有关船舶重新丈量。  

  第 八 条  

  缔约每一方承认缔约另一方有关当局正式颁发的船员身份

证件，例如海员证或海员服务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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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九 条  

  缔约任何一方船舶在对方港口停泊期间，另一方应按其法

律和规章，允许该船船员上岸。  

  缔约任何一方按其法律和规章，应准许缔约另一方需要治

病的船员，在医疗所需要的时间内在其境内停留。  

  缔约任何一方船舶的船员，由于登轮、被遣返或缔约另一

方的主管当局所接受的任何其它原因，在按照对方法律和规定，

履行必要的手续后，可以进入或通过缔约另一方的领土。  

  缔约任何一方，根据其法律有权拒绝任何船员入境，即使

他们持有第八条所述的船员身份证件。  

  第 十 条  

  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，在缔约另一方的领水或港口内发生

海难时，该方主管当局应对船只、船员、货物和旅客提供一切

援助，并尽速通知缔约方有关当局。  

  当从发生海难船舶上卸下或施救出来的货物和其它财产需

要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暂时储存时，该方在可能的情况下，尽可

能提供必要的设施，并对这些货物和财产免征赋税，除非这些

货物和财产在缔约另一方境内销售或使用。  

  第 十 一 条  

  从海运服务以及由缔约另一方提供的其它服务所得的收

入，应以缔约双方相互可接受的能自由兑换的货币结算。该收

入可用于支付在其领土内的费用，或从该国自由汇出。  

  第 十 二 条  

  缔约双方应在其国内法规和港口规章允许范围内，采取一

切适当措施，为对方提供方便，加速船舶周转，避免不必要的

延误，以及尽可能加速并简化海关和港口所需要的手续。  

  第 十 三 条  

  本协定中各项规定，不应限制缔约任何一方为维护其安全

和公共卫生，或防止动植物病虫害所采取的各项措施。  



 4 

  第 十 四 条  

  缔约双方的双边海运货物，原则上应由双方的船舶承运；

双方船舶在承运双边海运货物和缔约任何方与第三国的海运贸

易货物中，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。  

  第 十 五 条  

  为促进两国海运的发展和处理执行本协定中产生的问题，

缔约双方的代表应在双方同意的日期和地点会晤，就缔约任何

一方所提出的建议进行讨论。  

  第 十 六 条  

  缔约双方应通过海运合作，积极促进两国经济和贸易关系

的发展。  

  第 十 七 条  

  如果缔约双方就本协定的解释和适用方面发生争议，双方

应设法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  

  第 十 八 条  

 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缔约任何一方如欲终止本协定，

该方应提前六个月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，则本协定在缔约另一

方收到该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终止。  

  本协定于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新加坡签订，一式两

份，每份都用中文、英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 

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     新加坡共和国政府 

    代   表           代   表 

      林祖乙             马宝山 

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（签字） 

 


